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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甲經營畫廊，有A、B二子。A為知名畫家，將其畫置於甲之畫廊展出。甲竟以自己名義將A之畫賣給

知情的乙。惟甲於交付畫之翌日因車禍死亡。試問乙是否取得該畫之所有權？(25分) 

 

〈命題重點〉本題很單純的是測驗考生對民法第118條無權處分的相關規定。 

〈擬答〉 

(一)按無權處分係謂無權利人以自己之名義就他人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是也。所謂「無權利人」，指對

權利標的物無處分權之人。而「處分」，專指直接以權利的發生、移轉、變更、消滅為內容的處分行

為。其效力如下： 

1.有權利人的承認：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法第118條 

第1項)，故無權處分之效力未定。 

2.處分後取得權利：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利人或 

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受影響(民法第118條第2項)。 

3.另在物權法上的效果：在無權處分時為保護交易安全，以免善意受讓人受有損害，物權法上設有「 

善意受讓」制度，不動產部分則為民法第759條之1、動產則依民法第801條、948條規定，保護善意

第三人，由第三人取得該不動產或動產。 

(二)依題示，甲經營畫廊，未經知名畫家之子A的同意即以自己名義出賣A的畫作予知情之第三人乙並完成

交付行為，甲所為之物權移轉的物權行為顯為無權處分。惟因乙為知情非善意之第三人，故不受民法

第801條、948條之善意受讓之保護。依民法第118條的規定，甲乙之物權行為部分效力未定，本需經權

利人即A之承認，始發生效力。是以，若權利人A承認者，乙固取得該畫作之所有權；反之，若權利人

A不承認者，乙自是不能取得該畫作之所有權。 

(三)再者，無權處分本是一侵權行為，若因無權利人之處分嗣未生效力所生之損害，本應由無處分權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是故，甲無權處分之行為嗣經權利人A不承認而難生效力，而致乙有所損害者，乙得

依甲乙間之買賣債權契約對甲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惟今甲不幸身亡，而A、B為其繼承人，是A

B二人對於甲之行為依繼承之法理，應對乙負連帶損害責任。 

 

《  參閱本班教材第二回P.44例題  》 

 

二、甲將其所有的土地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的方法移轉給乙，並且辦妥登記。其後，乙因車禍意外死亡，

乙之唯一繼承人丙，在善意的情形下，繳納遺產稅，辦妥繼承登記。嗣因丙需錢孔急，竟將該土地設

定普通抵押權給銀行，向銀行借錢，普通抵押權的登記已經完成。請問 

(一)丙是否取得土地所有權 (10分) 

(二)丙將土地設定普通抵押權給銀行，是否有權處分?銀行是否取得普通抵押權?(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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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重點〉 

本題是一題很熱門的考古題，相信考生們都不會陌生。主要重點在於善意受讓的要件為何，即民法第759

條之1的規定。 

〈擬答〉 

(一)按凡善意信賴物權變動之表徵而取得權利者，即受法律之保護，縱令表徵與實際權利狀況不符，對其

權利之取得，亦無影響，是為物權變動之公信原則。其法律依據，於不動產部分依98.1.12新增訂之民

法第759之1規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

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及

土地法第四三條：『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即為保護善意第三人，乃將登記事項賦予絕

對真正的公信力，使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權利時，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而被追奪，以維護交易安全

。 

(二)依前開規定析其善意受讓之要件有三： 

1.讓與人須具有公示原則的權利外觀。 

2.受讓人需為善意。 

3.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須有法律行為存在。倘受讓人係基於法律規定、繼承、徵收等原因取得物權 

者，因未涉及「法律行為」，故未有善意受讓之適用，合先說明。 

(三)甲乙二人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方法，將甲所有之土地移轉乙，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其間之物權

法律行為係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依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為無效，乙並未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嗣乙因車禍死亡，其子丙雖善意依繼承之法律關係辦理繼承登記，惟因丙所為之登記非出於乙丙間之

法律行為，並無信賴公示之保護，故丙未能依善意取得之規定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四)另丙辦妥繼承登記後，以系爭土地為標的物設定抵押權予銀行辦理貸款，丙之行為亦屬無權處分，故

如銀行善意不知丙乃無權處分權之人，而信賴登記的公示外觀，而與丙為抵押權設定之行為，依民法

第759條之1規定，銀行受善意之保護，而取得系爭土地之抵押權；反之，銀行為惡意明知丙為無權處

分者，則自不受善意之保護，亦不能取得系爭抵押權。 

 

《  參閱本班教材第六回P.6—最新試題，完全相同  》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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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有關行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限制行為能力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訂立之契約無效  

(B)無行為能力人得自行接受意思表示，但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  

(C)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D)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者，其法律行為無效  

(B)02.有關監護宣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聲請宣告監護，應向法院或檢察官為之 

(B)監護宣告之原因未消滅前，不得撤銷其宣告 

(C)本人、配偶、最近親屬任何一人，均得聲請宣告監護 

(D)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C)03.非以租賃動產為營業之租金給付請求權，因多少年不行使而消滅時效？  

(A)15年　 (B)10年 (C)5年　 (D)2年 

(D)04.下列何者不是財團法人之解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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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生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B)設立許可遭主管機關撤銷   

(C)法人行為違反公序良俗，由法院宣告解散 (D)總會決議解散 

(B)05.甲與有夫之婦乙約定雙方同居，甲並因此贈與房屋一棟給乙，且即移轉登記，但同時又約定乙若不 

再同居，必須返還房屋。則甲與乙的法律行為是否有效？  

(A)贈與行為有效 (B)房屋所有權移轉行為有效 

(C)贈與行為效力未定　  (D)房屋所有權移轉行為效力未定 

(B)06.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因聲請，依民法規定得對該財團法人為何種行為？   

(A)為必要之處分　 (B)變更其組織　 (C)變更其目的　 (D)將財團解散 

(C)07.關於代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代理權消滅或撤回時，代理人得保留原授權書  

(B)代理權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不得撤回之  

(C)代理權經限制或撤回者，本人對於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的第三人，就其已經限制或撤回的部分， 

不負授權人之責任 

(D)代理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者，其所為或所受之意思表示，視為其法定代理人所為或所受之意思表 

示  

(B)08.受害人甲向加害人（即受僱人）乙及其僱用人丙主張侵權行為，乙已有效提出時效抗辯，但其僱用 

人丙未為時效抗辯，則丙之責任為何？  

(A)完全不能免責　 (B)可以全部免責　 

(C)可以部分免責　  (D)不能免責但可以向乙追索 

(C)09.甲出租其房屋於乙，契約並經公證，租賃物交付後，甲將房屋所有權移轉於丙，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因甲已出租於乙，故所有權之移轉無效　  

(B)因乙丙間無契約關係，故乙對丙而言為無權占有  

(C)此時發生法定契約承擔，丙成為出租人　 

(D)甲乙間之租賃契約若為不定期，無買賣不破租賃之適用 

(A)10.依民法第749條之規定，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於其清償限度內，承受主債務人之債權，係指下 

列何者？  

(A)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當然移轉於保證人  

(B)保證人得代位行使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 

(C)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債權被撤銷　 

(D)主債務人之債務由保證人承擔 

(B)11.甲公司辦理公司週年慶酒會，邀請函載明「敬備薄酒點心」，乙欣然應邀出席，乙雖準時出席，但 

雞尾酒及點心已被一掃而空。乙可否請求賠償？  

(A)得請求賠償　 (B)不得請求賠償　 

(C)請求改發下場的請帖　  (D)得請求改發現金 

(D)12.甲向乙購買一筆土地，在約定移轉土地所有權期限屆至之前，該筆土地突然遭政府徵收，以致無法 

移轉所有權，於此情形，甲得向乙主張何種權利？  

(A)請求損害賠償　 (B)依法解除契約 

(C)買賣契約無效　  (D)請求讓與徵收補償金請求權 

(C)13.關於債權人之撤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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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以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為限，始得撤銷 

(B)債務人之行為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亦得撤銷  

(C)撤銷權之行使，限於聲請法院為之，不得以意思表示為之 

(D)撤銷權自債務人行為時起，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C)14.不動產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不動產者，得請求返還之，一般稱此種請求權為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 

。該物上請求權是否有消滅時效之適用？   

(A)不論有無登記，均適用 

(B)不論有無登記，均不適用  

(C)須視該不動產是否已經辦妥登記而定，若已辦妥登記，則不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 

(D)須視無權占有人占有之初是否善意而定 

(B)15.分別共有不動產的協議分割，何時發生效力？  

(A)於協議分割的合意達成時　 

(B)於協議分割的登記完成時 

(C)於協議分割的價金交付完成時　 

(D)於協議分割的契約書，送請地政事務所登記時  

(C)16.下列何者屬於所有權之繼受取得？   

(A)因拾得遺失物而取得　 (B)因發現埋藏物而取得　 

(C)因贈與而取得　  (D)因無主物先占而取得 

(A)17.將電腦借乙使用，乙未經甲之同意，擅自將該電腦賣與不知情的丙並交付之，則：  

(A)丙取得該電腦所有權 

(B)甲得撤銷該電腦所有權的移轉 

(C)該電腦所有權的移轉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D)該電腦所有權的移轉不生效力 

(C)18.甲夫乙妻經法院判決離婚，其未成年子丙由法院酌定乙任親權人，丙之扶養費應由何人負擔？  

(A)由未任親權人之甲單獨負擔　 (B)由任親權人之乙單獨負擔 

(C)由甲、乙共同負擔　 (D)法院決定由甲或乙負擔 

(D)19.關於提起婚生否認之訴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  

(A)夫於自知悉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時起，2年內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B)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時起，2年內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C)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其為非婚生子女，於成年後，2年內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D)生父於知悉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時起，2年內提出婚生否認之訴 

(A)20.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簡易修繕：   

(A)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B)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C)應經共有人過半數之同意　  

(D)應經共有人過半數並其應有部分合計已過半數者之同意 

(D)21.下列各項均係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但何者非民法第1173條歸扣（扣除）之 

對象？  

(A)因結婚受贈財產　 (B)因分居受贈財產　 

(C)因營業受贈財產　  (D)因出國留學受贈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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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效　 (B)無效　 (C)得撤銷　 (D)效力未定 

(A)23.甲夫乙妻生子A、B、C三人，若甲死亡，下列何人得繼承甲之遺產？  

(A)甲死後改嫁之乙 

(B)與甲同時死亡之A  

(C)隱匿甲所立關於繼承遺囑之B  

(D)甲於生前表示對甲有重大侮辱情事而不得繼承之C  

(D)24.甲男乙女結婚，則甲男之父丙與乙女之母丁之親等為何？  

(A)旁系姻親一親等 (B)旁系姻親二親等 (C)旁系姻親三親　 (D)無親屬關係 

(B)25.下列何者屬於姻親關係？  

(A)兒女親家間  (B)兄弟之妻間　  

(C)養父與養子女間 (D)外祖母與孫子女間  

(B)22.甲女生一子乙，為掩飾其未婚生子之情形，乃收養乙為養子。其收養關係之效力為何？  

（試題評析） 

此次高考題目都是上課中老生常談的題目，就兩題申論題而言，對於熟作考古題的考生而言，應該是得

心應手的考題，所以應該會有35∼40分的基本分，當然如果文字表達能力佳的考生，再往上得分也是有

機會的。因此，為何本班向來重視同學們的解題練習，就是要在一般不算太難的考題中能夠脫穎而出！ 

至於測驗題部分整體來看也是觀念題型為主，沒有特別冷門的條文考題，但有幾題是需要在思考上轉個

彎、繞一下，但還難不倒觀念非常正確的考生！ 


